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03號

上  訴  人  王臺光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更一字第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10年6月7日18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

000號自用小客車，在○○市○○區擴建、成功路口，因有

「在多車道左轉彎，不先駛入內側車道」「違反處罰條例之

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下分別稱

甲、乙違規行為，合稱系爭違規行為），經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前鎮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員警填掣第BPD205710號舉發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逕行舉發。嗣上訴人陳述不

服，經被上訴人函詢舉發機關後，認上訴人確有系爭違規行

為，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8條第

4款、第63條第1項第1款、第60條第1項規定，於110年9月3

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000000000000號裁決書（下稱原處

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20,600元，並記違

規點數1點，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裁決書處罰主文欄第二

項關於諭知逾期未繳送駕駛執照將另予處罰之部分，業經被

上訴人職權撤銷，依行政訴訟法第237之4條第3項規定，此

部分視為撤回起訴，不在原審之審理範圍）。上訴人就原處

分關於違反道交條例第48條第4款之甲違規行為，並不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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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僅就關於違反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之乙違規行為不

服，提起行政訴訟，聲明：原處分關於違反道交條例第60條

第1項之內容應予撤銷，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

地院）以110年度交字第407號行政訴訟判決撤銷原處分關於

乙違規行為部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復經本院111

年度交上字第101號判決廢棄發回，嗣經高雄地院移由原審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以112年度交更一字第1號判決（下稱原

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

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依勘驗結

果、截圖照片及證人李孟儒於原審證述，舉發員警見上訴人

甲違規行為後，確有以吹哨音、揮動指揮棒示意上訴人停

車，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視距良好，上訴人駕

車轉彎過程與員警間距離甚近，彼此間無其他車輛，亦無視

線遭阻擋之情形，上訴人非不能辨識員警前揭示意上訴人停

車之舉措。㈡上訴人轉彎未先駛入內車道，而以大圓弧之方

式違規左轉，依影片所示，員警即已吹長哨音，該尖銳聲音

應足使一般正常聽力之人聽聞。另依截圖照片之拍攝角度所

示，員警該時應已站立在上訴人車輛之正前方，依一般駕駛

人之視線，應無未看見警方於前方指揮之可能。再者，上訴

人駕車離開員警一段距離後，在前方停等紅燈時，員警仍追

上前去，走近上訴人車輛駕駛座窗旁，尚難想像駕駛人於日

間明亮天色之情形下，車外有其他人以身體接近駕駛座窗旁

仍未能察覺之可能。上訴人竟仍駕車駛越員警前方，未下車

接受稽查即逕自離去，顯有拒絕稽查而逃逸之故意等情，認

原處分無違誤，據以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查︰

(一)應適用的法令：

 1、道交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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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4條第2項：「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

在道路上，應……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

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

 (2)第7條第1項：「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違規紀錄，由交通勤

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執行之。」

 (3)第7條之2第1項第4、7款、第2項第6款：「（第1項）汽車駕

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

者，得逕行舉發：……四、不服指揮稽查而逃逸……七、經

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第2項）前項

第7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

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

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六、未

依規定轉彎及變換車道……。」

 (4)第48條第4款：「汽車駕駛人轉彎或變換車道時，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新臺幣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罰鍰：……四、

在多車道右轉彎，不先駛入外側車道，或多車道左轉彎，不

先駛入內側車道。」

 (5)第60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

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

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

定處罰外，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其駕

駛執照6個月……。」

 2、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0條第1

項：「交通勤務警察……對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稽

查，應認真執行；其有不服稽查而逃逸之人、車，得追蹤稽

查之。」　

(二)原判決綜合違規歷史資料查詢報表、車輛車籍查詢、舉發機

關110年10月1日函文及其檢附之職務報告、舉發機關110年8

月13日函文、採證光碟截圖照片、交通違規案件陳述單等證

據資料，參對當庭勘驗採證光碟之筆錄及截圖，並傳訊證人

即舉發員警李孟儒於原審到庭作證，互核相符合，經採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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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證述伊當時身著螢光背心，有吹哨音，拿指揮棒上下揮動

攔停，依當時之天候環境，上訴人應該可看見他攔停動作之

證詞，據以認定上訴人於前揭時地為甲違規行為後，復有拒

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乙違規行為，核與卷內證據相符，

亦無違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可採為本院判決之基礎。上

訴人主張其駕車左轉時，往左察看恰為A柱視野盲區，且行

進間視野範圍會縮小，致無法在僅2秒反應時間內，看見站

在右側的員警，原判決卻認定上訴人應可發現舉發員警而有

逃逸故意，不符一般開車常態，違反經驗法則云云，尚無可

採。又被上訴人依上述事實認定，就原處分關於乙違規行為

部分，適用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對上訴人裁處20,000元

罰鍰並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於法並無違誤，原判決予以維

持，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其認事用法，並無判決違背

法令。至於原處分關於甲違規行為部分（適用第48條第4

款、行為時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不在上訴人於原審聲

明範圍內，非本件審判範圍。

(三)上訴意旨主張舉發員警僅使用哨音示警，未使用警笛或警鳴

器，不符合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頒訂「取締一般交

通違規作業程序」規定，其取締稽查之舉發程序違法云云。

惟查，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執行稽查任務人員對違規駕駛人

執行制止或命停車接受稽查之行為，只要明確表明制止或執

行稽查之意思，且客觀上足以使駕駛人明瞭者，即符合制止

或執行稽查之要件，不論使用口頭、手勢、哨音（警笛）或

開啟警鳴器之方法，均無不可。警政署104年6月1日警署交

字第0000000000號函發布之「取締一般交通違規作業程序」

第二㈠10⑸點，固有規定：「二、執行階段：(一)攔停舉

發：10.不服稽查取締事實之認定：(5)警察以警鳴器、警

笛、喊話器呼叫靠邊停車，仍不靠邊停車接受稽查或逃逸

者。」然嗣後已有修改，依警政署108年12月31日警署交字

第00000000000號函發布之「取締一般交通違規作業程序」

已刪除上述規定，依新規定內容，已無須以警笛等器材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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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邊停車之程序要求，此有上述警政署函文及其發布規定

（本院卷第145、149、151-161頁)、警政署111年8月30日警

署交字第0000000000號函發布之現行規定（本院卷第123-12

8頁）在卷可證。上訴人援引行為時已失效之規定，作為其

主張之法律依據，於法無據。況本件係採逕行舉發，而非上

述舊法規定之攔停（當場）舉發，且舉發員警吹哨音（長音

持續約3秒）指示停車接受稽查，即相當於使用「警笛」，

亦符合舊法規定。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四)上訴意旨另主張舉發員警藉由密錄器之使用，已取得逕行舉

發甲違規行為之必要資訊，稽查目的已達成，未終止追蹤稽

查，違反警政署頒訂之「交通違規不服稽查取締執法作業程

序」第二㈣點規定，其舉發程序有違法云云。惟查，依上開

條款，固有規定：「實施追蹤稽查之過程如遇宜終止追蹤稽

查時機時，終止追蹤稽查。」（本院卷第140頁），然上訴

人當時未依指示下車接受稽查，即逕自駕車逃逸離去後，執

行員警考量當時情況，雖無法確知真正駕駛人，但已獲得足

以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逕行舉發之必要資訊，故未駕車繼續

追蹤，而對上訴人逕行舉發，已如前述。由此可知，舉發員

警當場判斷遇有宜終止追蹤稽查時機，且有終止追蹤稽查，

核無違反上述規定程序。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及指摘原判決違

背法令，亦無可採。

(五)按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茍其事實之認定符合證據

法則、經驗法則，縱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

致其事實之認定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亦不得謂為原判決

有違背法令之情形。經核原判決載明採證光碟錄影檔案各時

序之勘驗結果，並就上訴人為甲違規行為後，並無不能辨識

員警示意上訴人停車之舉措，卻於員警示意停車受檢時，拒

絕稽查而逃逸，構成乙違規行為，詳予論述其事實認定之依

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法並無不合。至上訴人主張停等紅燈

至駛離時，執行員警僅走到上訴人車輛左後方揮動指揮棒，

未及拍打車窗或吹哨，上訴人視線所及，未見有員警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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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拒絕稽查逃逸之故意，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云云。此部

分上訴意旨，係就採證光碟之影像及證人陳述，逕為主觀之

解讀而為不同於原判決之判讀，核係就原審所為論斷、證據

取捨及事實認定之職權行使為爭議，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經核已就上訴人

之違規行為，詳述其事實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並指

駁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所適用之法規並無違背。上訴

人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求予廢棄，難認有理由，應

予駁回。

五、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爰確定訴訟費用

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結論：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邱  政  強

                               法官　孫  奇  芳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祝  語  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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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03號
上  訴  人  王臺光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更一字第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10年6月7日18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在○○市○○區擴建、成功路口，因有「在多車道左轉彎，不先駛入內側車道」「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下分別稱甲、乙違規行為，合稱系爭違規行為），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員警填掣第BPD20571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逕行舉發。嗣上訴人陳述不服，經被上訴人函詢舉發機關後，認上訴人確有系爭違規行為，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8條第4款、第63條第1項第1款、第60條第1項規定，於110年9月3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000000000000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20,600元，並記違規點數1點，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裁決書處罰主文欄第二項關於諭知逾期未繳送駕駛執照將另予處罰之部分，業經被上訴人職權撤銷，依行政訴訟法第237之4條第3項規定，此部分視為撤回起訴，不在原審之審理範圍）。上訴人就原處分關於違反道交條例第48條第4款之甲違規行為，並不爭執，僅就關於違反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之乙違規行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聲明：原處分關於違反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之內容應予撤銷，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以110年度交字第407號行政訴訟判決撤銷原處分關於乙違規行為部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復經本院111年度交上字第101號判決廢棄發回，嗣經高雄地院移由原審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以112年度交更一字第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依勘驗結果、截圖照片及證人李孟儒於原審證述，舉發員警見上訴人甲違規行為後，確有以吹哨音、揮動指揮棒示意上訴人停車，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視距良好，上訴人駕車轉彎過程與員警間距離甚近，彼此間無其他車輛，亦無視線遭阻擋之情形，上訴人非不能辨識員警前揭示意上訴人停車之舉措。㈡上訴人轉彎未先駛入內車道，而以大圓弧之方式違規左轉，依影片所示，員警即已吹長哨音，該尖銳聲音應足使一般正常聽力之人聽聞。另依截圖照片之拍攝角度所示，員警該時應已站立在上訴人車輛之正前方，依一般駕駛人之視線，應無未看見警方於前方指揮之可能。再者，上訴人駕車離開員警一段距離後，在前方停等紅燈時，員警仍追上前去，走近上訴人車輛駕駛座窗旁，尚難想像駕駛人於日間明亮天色之情形下，車外有其他人以身體接近駕駛座窗旁仍未能察覺之可能。上訴人竟仍駕車駛越員警前方，未下車接受稽查即逕自離去，顯有拒絕稽查而逃逸之故意等情，認原處分無違誤，據以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查︰
(一)應適用的法令：
 1、道交條例
 (1)第4條第2項：「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在道路上，應……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
 (2)第7條第1項：「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違規紀錄，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執行之。」
 (3)第7條之2第1項第4、7款、第2項第6款：「（第1項）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四、不服指揮稽查而逃逸……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第2項）前項第7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六、未依規定轉彎及變換車道……。」
 (4)第48條第4款：「汽車駕駛人轉彎或變換車道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罰鍰：……四、在多車道右轉彎，不先駛入外側車道，或多車道左轉彎，不先駛入內側車道。」
 (5)第60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6個月……。」
 2、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0條第1項：「交通勤務警察……對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稽查，應認真執行；其有不服稽查而逃逸之人、車，得追蹤稽查之。」　
(二)原判決綜合違規歷史資料查詢報表、車輛車籍查詢、舉發機關110年10月1日函文及其檢附之職務報告、舉發機關110年8月13日函文、採證光碟截圖照片、交通違規案件陳述單等證據資料，參對當庭勘驗採證光碟之筆錄及截圖，並傳訊證人即舉發員警李孟儒於原審到庭作證，互核相符合，經採信證人證述伊當時身著螢光背心，有吹哨音，拿指揮棒上下揮動攔停，依當時之天候環境，上訴人應該可看見他攔停動作之證詞，據以認定上訴人於前揭時地為甲違規行為後，復有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乙違規行為，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亦無違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可採為本院判決之基礎。上訴人主張其駕車左轉時，往左察看恰為A柱視野盲區，且行進間視野範圍會縮小，致無法在僅2秒反應時間內，看見站在右側的員警，原判決卻認定上訴人應可發現舉發員警而有逃逸故意，不符一般開車常態，違反經驗法則云云，尚無可採。又被上訴人依上述事實認定，就原處分關於乙違規行為部分，適用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對上訴人裁處20,000元罰鍰並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於法並無違誤，原判決予以維持，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其認事用法，並無判決違背法令。至於原處分關於甲違規行為部分（適用第48條第4款、行為時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不在上訴人於原審聲明範圍內，非本件審判範圍。
(三)上訴意旨主張舉發員警僅使用哨音示警，未使用警笛或警鳴器，不符合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頒訂「取締一般交通違規作業程序」規定，其取締稽查之舉發程序違法云云。惟查，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執行稽查任務人員對違規駕駛人執行制止或命停車接受稽查之行為，只要明確表明制止或執行稽查之意思，且客觀上足以使駕駛人明瞭者，即符合制止或執行稽查之要件，不論使用口頭、手勢、哨音（警笛）或開啟警鳴器之方法，均無不可。警政署104年6月1日警署交字第0000000000號函發布之「取締一般交通違規作業程序」第二㈠10⑸點，固有規定：「二、執行階段：(一)攔停舉發：10.不服稽查取締事實之認定：(5)警察以警鳴器、警笛、喊話器呼叫靠邊停車，仍不靠邊停車接受稽查或逃逸者。」然嗣後已有修改，依警政署108年12月31日警署交字第00000000000號函發布之「取締一般交通違規作業程序」已刪除上述規定，依新規定內容，已無須以警笛等器材示意靠邊停車之程序要求，此有上述警政署函文及其發布規定（本院卷第145、149、151-161頁)、警政署111年8月30日警署交字第0000000000號函發布之現行規定（本院卷第123-128頁）在卷可證。上訴人援引行為時已失效之規定，作為其主張之法律依據，於法無據。況本件係採逕行舉發，而非上述舊法規定之攔停（當場）舉發，且舉發員警吹哨音（長音持續約3秒）指示停車接受稽查，即相當於使用「警笛」，亦符合舊法規定。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四)上訴意旨另主張舉發員警藉由密錄器之使用，已取得逕行舉發甲違規行為之必要資訊，稽查目的已達成，未終止追蹤稽查，違反警政署頒訂之「交通違規不服稽查取締執法作業程序」第二㈣點規定，其舉發程序有違法云云。惟查，依上開條款，固有規定：「實施追蹤稽查之過程如遇宜終止追蹤稽查時機時，終止追蹤稽查。」（本院卷第140頁），然上訴人當時未依指示下車接受稽查，即逕自駕車逃逸離去後，執行員警考量當時情況，雖無法確知真正駕駛人，但已獲得足以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逕行舉發之必要資訊，故未駕車繼續追蹤，而對上訴人逕行舉發，已如前述。由此可知，舉發員警當場判斷遇有宜終止追蹤稽查時機，且有終止追蹤稽查，核無違反上述規定程序。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及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亦無可採。
(五)按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茍其事實之認定符合證據法則、經驗法則，縱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其事實之認定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亦不得謂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經核原判決載明採證光碟錄影檔案各時序之勘驗結果，並就上訴人為甲違規行為後，並無不能辨識員警示意上訴人停車之舉措，卻於員警示意停車受檢時，拒絕稽查而逃逸，構成乙違規行為，詳予論述其事實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法並無不合。至上訴人主張停等紅燈至駛離時，執行員警僅走到上訴人車輛左後方揮動指揮棒，未及拍打車窗或吹哨，上訴人視線所及，未見有員警接近，並無拒絕稽查逃逸之故意，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云云。此部分上訴意旨，係就採證光碟之影像及證人陳述，逕為主觀之解讀而為不同於原判決之判讀，核係就原審所為論斷、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職權行使為爭議，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經核已就上訴人之違規行為，詳述其事實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並指駁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所適用之法規並無違背。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求予廢棄，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五、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爰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結論：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邱  政  強
                               法官　孫  奇  芳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祝  語  萱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03號
上  訴  人  王臺光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更一字第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10年6月7日18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
    000號自用小客車，在○○市○○區擴建、成功路口，因有「在
    多車道左轉彎，不先駛入內側車道」「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
    ，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下分別稱甲、乙
    違規行為，合稱系爭違規行為），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
    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員警填掣第BPD205710號舉發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逕行舉發。嗣上訴人陳述不服，經被
    上訴人函詢舉發機關後，認上訴人確有系爭違規行為，乃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8條第4款、第6
    3條第1項第1款、第60條第1項規定，於110年9月3日開立高
    市交裁字第000000000000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
    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20,600元，並記違規點數1點，
    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裁決書處罰主文欄第二項關於諭知
    逾期未繳送駕駛執照將另予處罰之部分，業經被上訴人職權
    撤銷，依行政訴訟法第237之4條第3項規定，此部分視為撤
    回起訴，不在原審之審理範圍）。上訴人就原處分關於違反
    道交條例第48條第4款之甲違規行為，並不爭執，僅就關於
    違反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之乙違規行為不服，提起行政訴
    訟，聲明：原處分關於違反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之內容應
    予撤銷，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以110年
    度交字第407號行政訴訟判決撤銷原處分關於乙違規行為部
    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復經本院111年度交上字第1
    01號判決廢棄發回，嗣經高雄地院移由原審本院地方行政訴
    訟庭以112年度交更一字第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
    人之訴，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
    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依勘驗結果
    、截圖照片及證人李孟儒於原審證述，舉發員警見上訴人甲
    違規行為後，確有以吹哨音、揮動指揮棒示意上訴人停車，
    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視距良好，上訴人駕車轉
    彎過程與員警間距離甚近，彼此間無其他車輛，亦無視線遭
    阻擋之情形，上訴人非不能辨識員警前揭示意上訴人停車之
    舉措。㈡上訴人轉彎未先駛入內車道，而以大圓弧之方式違
    規左轉，依影片所示，員警即已吹長哨音，該尖銳聲音應足
    使一般正常聽力之人聽聞。另依截圖照片之拍攝角度所示，
    員警該時應已站立在上訴人車輛之正前方，依一般駕駛人之
    視線，應無未看見警方於前方指揮之可能。再者，上訴人駕
    車離開員警一段距離後，在前方停等紅燈時，員警仍追上前
    去，走近上訴人車輛駕駛座窗旁，尚難想像駕駛人於日間明
    亮天色之情形下，車外有其他人以身體接近駕駛座窗旁仍未
    能察覺之可能。上訴人竟仍駕車駛越員警前方，未下車接受
    稽查即逕自離去，顯有拒絕稽查而逃逸之故意等情，認原處
    分無違誤，據以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查︰
(一)應適用的法令：
 1、道交條例
 (1)第4條第2項：「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
    在道路上，應……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
    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
 (2)第7條第1項：「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違規紀錄，由交通勤
    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執行之。」
 (3)第7條之2第1項第4、7款、第2項第6款：「（第1項）汽車駕
    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
    者，得逕行舉發：……四、不服指揮稽查而逃逸……七、經以科
    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第2項）前項第7款
    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
    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
    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六、未依規定轉
    彎及變換車道……。」
 (4)第48條第4款：「汽車駕駛人轉彎或變換車道時，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新臺幣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罰鍰：……四、在
    多車道右轉彎，不先駛入外側車道，或多車道左轉彎，不先
    駛入內側車道。」
 (5)第60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
    ，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
    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
    罰外，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
    照6個月……。」
 2、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0條第1
    項：「交通勤務警察……對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稽查，
    應認真執行；其有不服稽查而逃逸之人、車，得追蹤稽查之
    。」　
(二)原判決綜合違規歷史資料查詢報表、車輛車籍查詢、舉發機
    關110年10月1日函文及其檢附之職務報告、舉發機關110年8
    月13日函文、採證光碟截圖照片、交通違規案件陳述單等證
    據資料，參對當庭勘驗採證光碟之筆錄及截圖，並傳訊證人
    即舉發員警李孟儒於原審到庭作證，互核相符合，經採信證
    人證述伊當時身著螢光背心，有吹哨音，拿指揮棒上下揮動
    攔停，依當時之天候環境，上訴人應該可看見他攔停動作之
    證詞，據以認定上訴人於前揭時地為甲違規行為後，復有拒
    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乙違規行為，核與卷內證據相符，
    亦無違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可採為本院判決之基礎。上
    訴人主張其駕車左轉時，往左察看恰為A柱視野盲區，且行
    進間視野範圍會縮小，致無法在僅2秒反應時間內，看見站
    在右側的員警，原判決卻認定上訴人應可發現舉發員警而有
    逃逸故意，不符一般開車常態，違反經驗法則云云，尚無可
    採。又被上訴人依上述事實認定，就原處分關於乙違規行為
    部分，適用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對上訴人裁處20,000元
    罰鍰並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於法並無違誤，原判決予以維
    持，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其認事用法，並無判決違背
    法令。至於原處分關於甲違規行為部分（適用第48條第4款
    、行為時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不在上訴人於原審聲明
    範圍內，非本件審判範圍。
(三)上訴意旨主張舉發員警僅使用哨音示警，未使用警笛或警鳴
    器，不符合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頒訂「取締一般交
    通違規作業程序」規定，其取締稽查之舉發程序違法云云。
    惟查，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執行稽查任務人員對違規駕駛人
    執行制止或命停車接受稽查之行為，只要明確表明制止或執
    行稽查之意思，且客觀上足以使駕駛人明瞭者，即符合制止
    或執行稽查之要件，不論使用口頭、手勢、哨音（警笛）或
    開啟警鳴器之方法，均無不可。警政署104年6月1日警署交
    字第0000000000號函發布之「取締一般交通違規作業程序」
    第二㈠10⑸點，固有規定：「二、執行階段：(一)攔停舉發：
    10.不服稽查取締事實之認定：(5)警察以警鳴器、警笛、喊
    話器呼叫靠邊停車，仍不靠邊停車接受稽查或逃逸者。」然
    嗣後已有修改，依警政署108年12月31日警署交字第0000000
    0000號函發布之「取締一般交通違規作業程序」已刪除上述
    規定，依新規定內容，已無須以警笛等器材示意靠邊停車之
    程序要求，此有上述警政署函文及其發布規定（本院卷第14
    5、149、151-161頁)、警政署111年8月30日警署交字第0000
    000000號函發布之現行規定（本院卷第123-128頁）在卷可
    證。上訴人援引行為時已失效之規定，作為其主張之法律依
    據，於法無據。況本件係採逕行舉發，而非上述舊法規定之
    攔停（當場）舉發，且舉發員警吹哨音（長音持續約3秒）
    指示停車接受稽查，即相當於使用「警笛」，亦符合舊法規
    定。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四)上訴意旨另主張舉發員警藉由密錄器之使用，已取得逕行舉
    發甲違規行為之必要資訊，稽查目的已達成，未終止追蹤稽
    查，違反警政署頒訂之「交通違規不服稽查取締執法作業程
    序」第二㈣點規定，其舉發程序有違法云云。惟查，依上開
    條款，固有規定：「實施追蹤稽查之過程如遇宜終止追蹤稽
    查時機時，終止追蹤稽查。」（本院卷第140頁），然上訴
    人當時未依指示下車接受稽查，即逕自駕車逃逸離去後，執
    行員警考量當時情況，雖無法確知真正駕駛人，但已獲得足
    以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逕行舉發之必要資訊，故未駕車繼續
    追蹤，而對上訴人逕行舉發，已如前述。由此可知，舉發員
    警當場判斷遇有宜終止追蹤稽查時機，且有終止追蹤稽查，
    核無違反上述規定程序。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及指摘原判決違
    背法令，亦無可採。
(五)按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茍其事實之認定符合證據
    法則、經驗法則，縱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
    致其事實之認定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亦不得謂為原判決
    有違背法令之情形。經核原判決載明採證光碟錄影檔案各時
    序之勘驗結果，並就上訴人為甲違規行為後，並無不能辨識
    員警示意上訴人停車之舉措，卻於員警示意停車受檢時，拒
    絕稽查而逃逸，構成乙違規行為，詳予論述其事實認定之依
    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法並無不合。至上訴人主張停等紅燈
    至駛離時，執行員警僅走到上訴人車輛左後方揮動指揮棒，
    未及拍打車窗或吹哨，上訴人視線所及，未見有員警接近，
    並無拒絕稽查逃逸之故意，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云云。此部
    分上訴意旨，係就採證光碟之影像及證人陳述，逕為主觀之
    解讀而為不同於原判決之判讀，核係就原審所為論斷、證據
    取捨及事實認定之職權行使為爭議，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經核已就上訴人
    之違規行為，詳述其事實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並指
    駁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所適用之法規並無違背。上訴
    人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求予廢棄，難認有理由，應
    予駁回。
五、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爰確定訴訟費用
    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結論：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邱  政  強
                               法官　孫  奇  芳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祝  語  萱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03號
上  訴  人  王臺光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更一字第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10年6月7日18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在○○市○○區擴建、成功路口，因有「在多車道左轉彎，不先駛入內側車道」「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下分別稱甲、乙違規行為，合稱系爭違規行為），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員警填掣第BPD20571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逕行舉發。嗣上訴人陳述不服，經被上訴人函詢舉發機關後，認上訴人確有系爭違規行為，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8條第4款、第63條第1項第1款、第60條第1項規定，於110年9月3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000000000000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20,600元，並記違規點數1點，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裁決書處罰主文欄第二項關於諭知逾期未繳送駕駛執照將另予處罰之部分，業經被上訴人職權撤銷，依行政訴訟法第237之4條第3項規定，此部分視為撤回起訴，不在原審之審理範圍）。上訴人就原處分關於違反道交條例第48條第4款之甲違規行為，並不爭執，僅就關於違反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之乙違規行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聲明：原處分關於違反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之內容應予撤銷，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以110年度交字第407號行政訴訟判決撤銷原處分關於乙違規行為部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復經本院111年度交上字第101號判決廢棄發回，嗣經高雄地院移由原審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以112年度交更一字第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依勘驗結果、截圖照片及證人李孟儒於原審證述，舉發員警見上訴人甲違規行為後，確有以吹哨音、揮動指揮棒示意上訴人停車，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視距良好，上訴人駕車轉彎過程與員警間距離甚近，彼此間無其他車輛，亦無視線遭阻擋之情形，上訴人非不能辨識員警前揭示意上訴人停車之舉措。㈡上訴人轉彎未先駛入內車道，而以大圓弧之方式違規左轉，依影片所示，員警即已吹長哨音，該尖銳聲音應足使一般正常聽力之人聽聞。另依截圖照片之拍攝角度所示，員警該時應已站立在上訴人車輛之正前方，依一般駕駛人之視線，應無未看見警方於前方指揮之可能。再者，上訴人駕車離開員警一段距離後，在前方停等紅燈時，員警仍追上前去，走近上訴人車輛駕駛座窗旁，尚難想像駕駛人於日間明亮天色之情形下，車外有其他人以身體接近駕駛座窗旁仍未能察覺之可能。上訴人竟仍駕車駛越員警前方，未下車接受稽查即逕自離去，顯有拒絕稽查而逃逸之故意等情，認原處分無違誤，據以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查︰
(一)應適用的法令：
 1、道交條例
 (1)第4條第2項：「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在道路上，應……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
 (2)第7條第1項：「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違規紀錄，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執行之。」
 (3)第7條之2第1項第4、7款、第2項第6款：「（第1項）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四、不服指揮稽查而逃逸……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第2項）前項第7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六、未依規定轉彎及變換車道……。」
 (4)第48條第4款：「汽車駕駛人轉彎或變換車道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罰鍰：……四、在多車道右轉彎，不先駛入外側車道，或多車道左轉彎，不先駛入內側車道。」
 (5)第60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6個月……。」
 2、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0條第1項：「交通勤務警察……對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稽查，應認真執行；其有不服稽查而逃逸之人、車，得追蹤稽查之。」　
(二)原判決綜合違規歷史資料查詢報表、車輛車籍查詢、舉發機關110年10月1日函文及其檢附之職務報告、舉發機關110年8月13日函文、採證光碟截圖照片、交通違規案件陳述單等證據資料，參對當庭勘驗採證光碟之筆錄及截圖，並傳訊證人即舉發員警李孟儒於原審到庭作證，互核相符合，經採信證人證述伊當時身著螢光背心，有吹哨音，拿指揮棒上下揮動攔停，依當時之天候環境，上訴人應該可看見他攔停動作之證詞，據以認定上訴人於前揭時地為甲違規行為後，復有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乙違規行為，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亦無違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可採為本院判決之基礎。上訴人主張其駕車左轉時，往左察看恰為A柱視野盲區，且行進間視野範圍會縮小，致無法在僅2秒反應時間內，看見站在右側的員警，原判決卻認定上訴人應可發現舉發員警而有逃逸故意，不符一般開車常態，違反經驗法則云云，尚無可採。又被上訴人依上述事實認定，就原處分關於乙違規行為部分，適用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對上訴人裁處20,000元罰鍰並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於法並無違誤，原判決予以維持，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其認事用法，並無判決違背法令。至於原處分關於甲違規行為部分（適用第48條第4款、行為時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不在上訴人於原審聲明範圍內，非本件審判範圍。
(三)上訴意旨主張舉發員警僅使用哨音示警，未使用警笛或警鳴器，不符合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頒訂「取締一般交通違規作業程序」規定，其取締稽查之舉發程序違法云云。惟查，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執行稽查任務人員對違規駕駛人執行制止或命停車接受稽查之行為，只要明確表明制止或執行稽查之意思，且客觀上足以使駕駛人明瞭者，即符合制止或執行稽查之要件，不論使用口頭、手勢、哨音（警笛）或開啟警鳴器之方法，均無不可。警政署104年6月1日警署交字第0000000000號函發布之「取締一般交通違規作業程序」第二㈠10⑸點，固有規定：「二、執行階段：(一)攔停舉發：10.不服稽查取締事實之認定：(5)警察以警鳴器、警笛、喊話器呼叫靠邊停車，仍不靠邊停車接受稽查或逃逸者。」然嗣後已有修改，依警政署108年12月31日警署交字第00000000000號函發布之「取締一般交通違規作業程序」已刪除上述規定，依新規定內容，已無須以警笛等器材示意靠邊停車之程序要求，此有上述警政署函文及其發布規定（本院卷第145、149、151-161頁)、警政署111年8月30日警署交字第0000000000號函發布之現行規定（本院卷第123-128頁）在卷可證。上訴人援引行為時已失效之規定，作為其主張之法律依據，於法無據。況本件係採逕行舉發，而非上述舊法規定之攔停（當場）舉發，且舉發員警吹哨音（長音持續約3秒）指示停車接受稽查，即相當於使用「警笛」，亦符合舊法規定。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四)上訴意旨另主張舉發員警藉由密錄器之使用，已取得逕行舉發甲違規行為之必要資訊，稽查目的已達成，未終止追蹤稽查，違反警政署頒訂之「交通違規不服稽查取締執法作業程序」第二㈣點規定，其舉發程序有違法云云。惟查，依上開條款，固有規定：「實施追蹤稽查之過程如遇宜終止追蹤稽查時機時，終止追蹤稽查。」（本院卷第140頁），然上訴人當時未依指示下車接受稽查，即逕自駕車逃逸離去後，執行員警考量當時情況，雖無法確知真正駕駛人，但已獲得足以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逕行舉發之必要資訊，故未駕車繼續追蹤，而對上訴人逕行舉發，已如前述。由此可知，舉發員警當場判斷遇有宜終止追蹤稽查時機，且有終止追蹤稽查，核無違反上述規定程序。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及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亦無可採。
(五)按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茍其事實之認定符合證據法則、經驗法則，縱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其事實之認定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亦不得謂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經核原判決載明採證光碟錄影檔案各時序之勘驗結果，並就上訴人為甲違規行為後，並無不能辨識員警示意上訴人停車之舉措，卻於員警示意停車受檢時，拒絕稽查而逃逸，構成乙違規行為，詳予論述其事實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法並無不合。至上訴人主張停等紅燈至駛離時，執行員警僅走到上訴人車輛左後方揮動指揮棒，未及拍打車窗或吹哨，上訴人視線所及，未見有員警接近，並無拒絕稽查逃逸之故意，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云云。此部分上訴意旨，係就採證光碟之影像及證人陳述，逕為主觀之解讀而為不同於原判決之判讀，核係就原審所為論斷、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職權行使為爭議，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經核已就上訴人之違規行為，詳述其事實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並指駁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所適用之法規並無違背。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求予廢棄，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五、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爰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結論：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邱  政  強
                               法官　孫  奇  芳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祝  語  萱


